项目进场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承诺书
致：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
我单位若成为                       项目的成交单位，就本项目进场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及进场管理事宜，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本单位承诺，所有进入项目现场的工作人员，均已足额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意外医疗责任），保险有效期覆盖整个服务 / 施工周期，保险额度满足国家及采购人安全管理要求。
2、进场前，本单位将向采购人或现场管理方提交全部进场人员的有效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加盖公章），经核验通过后方可安排人员进场；未提供有效保单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场。
[bookmark: _GoBack]3、若进场人员未按要求投保、保单失效或信息不实，本单位同意采购人立即要求相关人员退场，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与损失，不提出任何异议或索赔。
4、本单位承诺及时更新保单、做好人员变动报备，确保现场在岗人员始终处于有效保险保障期内。
5、本承诺为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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